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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齐锂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天齐锂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3 年 4 月 29 日在《证券时报》《证券日报》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刊登了《关于召开 2022 年度
股东大会的通知》（公告编号：2023-027）；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决议，无修改或否决提案的情况；
3、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召开情况
1、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已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
2、会议主持人：董事长蒋卫平先生授权副董事长蒋安琪女士主持本次会议。
3、会议召开方式：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的时间：2023 年 6 月 16 日（星期五）下午 14:30；
（2）网络投票时间：A 股股东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

票的时间为 2023 年 6 月 16 日上午 9:15—9:25，9:30—11:30，下午 13:00—15:00；通过深交所互联
网投票系统（http://wltp.cninfo.com.cn）进行投票的时间为 2023 年 6 月 16 日上午 9:15 至下午 15:00
期间的任意时间。

5、会议召开地点：四川省成都市高朋东路 10 号公司二楼大会议室。
本次会议召集和召开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

章、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 156 人，代表股份 592,446,990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36.1371%。 其中：
（1）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 22 人，代表股份 517,912,168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 31.5908%（其中 A 股股东及授权委托代表人 21 名，代表股份数量 483,284,154 股，占公司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9.4786%；H 股股东及授权委托代表人 1 名，代表股份数量 34,628,014 股，占公
司有表决票股份总股数的 2.1122%）；

（2）通过网络投票出席会议的股东共 134 人，代表股份 74,534,822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4.5464%；

（3）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 A 股中小股东及股东代表共 153 人（含网络投票）， 代表股份
74,623,567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5518%。

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 见证律师列席了本次股东大会。
二、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 A 股股东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对 2022 年度股东大会提案进

行了表决；H 股股东通过现场和委托投票的方式对 2022 年度股东大会提案进行了表决。 相关提案
的表决结果如下（本公告中部分栏百分比合计数不等于 100%，是由于四舍五入所造成）：

1、 审议通过《2022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是 否 通

过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出席会 议 有 A 股 表 决
权股东 557,744,976 99.9867% 41,600 0.0075% 32,400 0.0058% -

出席会 议有 H 股 表决
权股东 34,628,014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

出 席 会 议 有 表 决 权 的
股东总数 592,372,990 99.9875% 41,600 0.0070% 32,400 0.0055% 是

其中：
A 股中小股东 74,549,567 99.9008% 41,600 0.0557% 32,400 0.0434% -

该议案已经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二分之一以上通过。
2、 审议通过《2022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是 否 通

过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出席会 议有 A 股 表 决
权股东 557,745,876 99.9869% 40,700 0.0073% 32,400 0.0058% -

出席会议有 H 股 表决
权股东 34,628,014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

出 席 会 议 有 表 决 权 的
股东总数 592,373,890 99.9877% 40,700 0.0069% 32,400 0.0055% 是

其中：
A 股中小股东 74,550,467 99.9020% 40,700 0.0545% 32,400 0.0434% -

该议案已经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二分之一以上通过。
3、 审议通过《2022 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是 否 通

过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出席会 议有 A 股 表 决
权股东 557,746,876 99.9871% 39,700 0.0071% 32,400 0.0058% -

出席会议有 H 股 表决
权股东 34,628,014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

出 席 会 议 有 表 决 权 的
股东总数 592,374,890 99.9878% 39,700 0.0067% 32,400 0.0055% 是

其中：
A 股中小股东 74,551,467 99.9034% 39,700 0.0532% 32,400 0.0434% -

该议案已经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二分之一以上通过。
4、 审议通过《2022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是 否 通

过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出席会 议有 A 股 表 决
权股东 557,744,976 99.9867% 41,600 0.0075% 32,400 0.0058% -

出席会议有 H 股 表决
权股东 34,628,014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

出 席 会 议 有 表 决 权 的
股东总数 592,372,990 99.9875% 41,600 0.0070% 32,400 0.0055% 是

其中：
A 股中小股东 74,549,567 99.9008% 41,600 0.0557% 32,400 0.0434% -

该议案已经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二分之一以上通过。
5、 审议通过《2022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是 否 通

过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出席会 议有 A 股 表 决
权股东 557,777,376 99.9925% 38,800 0.0070% 2,800 0.0005% -

出席会议有 H 股 表决
权股东 34,628,014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

出 席 会 议 有 表 决 权 的
股东总数 592,405,390 99.9930% 38,800 0.0065% 2,800 0.0005% 是

其中：
A 股中小股东 74,581,967 99.9443% 38,800 0.0520% 2,800 0.0038% -

该议案已经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二分之一以上通过。
6、 审议通过《2023 年度财务预算报告》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是 否 通

过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出席会 议有 A 股 表 决
权股东 557,762,476 99.9899% 52,000 0.0093% 4,500 0.0008% -

出席会议有 H 股 表决
权股东 34,628,014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

出 席 会 议 有 表 决 权 的
股东总数 592,390,490 99.9905% 52,000 0.0088% 4,500 0.0008% 是

其中：
A 股中小股东 74,567,067 99.9243% 52,000 0.0697% 4,500 0.0060% -

该议案已经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二分之一以上通过。
7、 审议通过《2022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专项报告》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是 否 通

过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出席会 议有 A 股 表 决
权股东 557,732,976 99.9846% 53,600 0.0096% 32,400 0.0058% -

出席会议有 H 股 表决
权股东 34,628,014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

出 席 会 议 有 表 决 权 的
股东总数 592,360,990 99.9855% 53,600 0.0090% 32,400 0.0055% 是

其中：
A 股中小股东 74,537,567 99.8848% 53,600 0.0718% 32,400 0.0434% -

该议案已经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二分之一以上通过。
8、 审议通过《关于申请注册发行债务融资工具的议案》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是 否 通

过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出席会 议有 A 股 表 决
权股东 557,761,176 99.9896% 53,400 0.0096% 4,400 0.0008% -

出席会议有 H 股 表决
权股东 34,628,014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

出 席 会 议 有 表 决 权 的
股东总数 592,389,190 99.9902% 53,400 0.0090% 4,400 0.0007% 是

其中：
A 股中小股东 74,565,767 99.9225% 53,400 0.0716% 4,400 0.0059% -

该议案已经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二分之一以上通过。
9、 审议通过《关于公司未来三年（2023-2025 年度）股东回报规划的议案》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是 否 通

过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出席会 议有 A 股 表 决
权股东 557,767,176 99.9907% 49,100 0.0088% 2,700 0.0005% -

出席会议有 H 股 表决
权股东 34,628,014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

出 席 会 议 有 表 决 权 的
股东总数 592,395,190 99.9913% 49,100 0.0083% 2,700 0.0005% 是

其中：
A 股中小股东 74,571,767 99.9306% 49,100 0.0658% 2,700 0.0036% -

该议案已经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二分之一以上通过。
10、 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及控股子公司申请 2023年度金融机构授信额度暨提供相关担保的议案》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是 否 通

过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出席会议有 A 股表决权股东 543,517,860 97.4362% 14,296,614 2.5629% 4,502 0.0008% -
出席会议有 H 股表决权股东 24,239,816 70.0006% 10,388,197 29.9994% 1 0.0000% -
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股东总数 567,757,676 95.8327% 24,684,811 4.1666% 4,503 0.0008% 是

其中：
A 股中小股东 60,322,451 80.8357% 14,296,614 19.1583% 4,502 0.0060% -

该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经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11、 审议通过《关于增发公司 A 股或 H 股股份一般性授权的议案》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是 否 通

过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出席会议有 A 股表决权股东 529,885,611 94.9924% 27,930,665 5.0071% 2,700 0.0005% -
出席会议有 H 股表决权股东 22,554,692 65.1342% 12,073,322 34.8658% 0 0.0000% -
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股东总数 552,440,303 93.2472% 40,003,987 6.7523% 2,700 0.0005% 是

其中：
A 股中小股东 46,690,202 62.5676% 27,930,665 37.4287% 2,700 0.0036% -

该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经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北京中伦（成都）律师事务所指派李心悦、阎雨茜两名律师列席本次股东大会，并对本次股东

大会进行了见证。 见证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和召集人的
资格、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等相关事宜符合《公司法》《证券法》《股东大会规则》《上市公司规范运
作指引》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本次股东大会决议合法有效。

《北京中伦（成都）律师事务所关于天齐锂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全文详见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四、备查文件
（一）天齐锂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二）北京中伦（成都）律师事务所关于天齐锂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天齐锂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三年六月十七日

证券代码：002019 证券简称：亿帆医药 公告编号：2023-041

亿帆医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控股子公司
通过国内药品 GMP 符合性检查的公告

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亿帆医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控股子公司亿一生物制药（北京）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北京亿一”）于 2023 年 6 月 16 日收到北京市药品监督管理局签发的《药品 GMP 符合性检查结
果通知书》，现将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本次检查情况
企业名称：亿一生物制药（北京）有限公司
证书编号：（京）2023GMP0015
药品生产许可证编号：京 20210006
注册地址：北京市经济技术开发区科创十四街 99 号 3 楼 1、2、3 层
生产地址和生产范围：北京市经济技术开发区科创十四街 99 号 3 楼：治疗用生物制品；北京

市经济技术开发区建安街 5 号 3 号楼：治疗用生物制品
检查地址和检查范围：北京市经济技术开发区科创十四街 99 号 3 楼：原液生产车间（原液生

产线）生产治疗用生物制品原液（艾贝格司亭 α 原液）；北京市经济技术开发区建安街 5 号 3 号楼：
制剂生产车间（注射液生产线）生产治疗用生物制品（艾贝格司亭 α 注射液）。

检查结论：根据本次检查情况，经审查，基本符合《药品生产质量管理规范（2010 年修订）》。
二、本次检查所涉产品情况

产品名称 注册分类 主要治疗领域 市场情况

艾贝格司亭 α 注射液 （以
下简称“亿立舒”） 治疗用生物制品

用于成年非髓性恶性肿瘤患者在接受容易
引起发热性中性粒细胞减少症的骨髓抑制
性抗癌药物治疗时， 降低以发热性中性粒
细胞减少症为表现的感染发生率

详 见 公 司 于 2023 年 5 月
10 日在《证券时报 》和巨潮
资讯网上披露的 《关于控
股子公司在研产品获得中
国药品 注册证 书的公 告 》
（公告编号 ：2023-035）

三、对公司的影响及风险提示
北京亿一已于 2023 年 5 月 9 日收到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签发的《药品注册证书》。 本次北京

亿一通过国内 GMP 符合性检查，表明北京亿一亿立舒生产线符合 GMP 要求，意味着亿立舒将可
以正式生产和上市销售， 公司将借助正大天晴及中国生物制药在肿瘤领域强有力的商业化资源、
经验与能力，快速打开亿立舒在中国境内的市场，实现其中国境内商业化价值，惠及中国更多肿瘤
患者。

本次通过国内药品 GMP 符合性检查，丰富了公司制剂产品结构，有利于继续保持稳定的产品
质量和持续稳定的生产能力， 提升公司行业影响力和竞争力。

本次通过国内药品 GMP 符合性检查，对公司经营业绩产生积极影响。 但新药上市后的销售情
况受包括国家政策、市场环境、行业发展等在内的诸多因素影响，其销售业绩是否会高于或低于市
场预期，存在不确定性。 因此，本次通过国内药品 GMP 符合性检查，能否达到约定的付款里程碑及
理想的销售提成亦存在不确定性。 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四、报备文件
《药品 GMP 符合性检查结果通知书》
特此公告。

亿帆医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 年 6 月 17 日

证券代码：002019 证券简称：亿帆医药 公告编号：2023-042

亿帆医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全资子公司
收到药品一致性评价受理通知书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
亿帆医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全资子公司四川德峰药业有限公司于 2023 年 6 月

15 日收到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以下简称“药监局”）签发的富马酸依美斯汀缓释胶囊境内生产药
品一致性评价申请《受理通知书》。 现将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申请注册药品的基本情况
受理号：CYHB2350500
药品名称：富马酸依美斯汀缓释胶囊
申请事项：境内生产药品—致性评价申请
规格：2mg
申请人：四川德峰药业有限公司
二、产品的相关情况
富马酸依美斯汀缓释胶囊用于过敏性鼻炎和荨麻疹。 公司于 2023 年 5 月 25 日向药监局递交

境内生产药品一致性评价申请，并于 2023 年 6 月 15 日获得受理。
截至本报告披露日，国内仅有公司持有富马酸依美斯汀缓释胶囊《药品注册证书》，尚无其他

企业递交仿制药上市许可申请。 富马酸依美斯汀缓释胶囊为医保目录产品、公司独家产品。
根据 IQVIA 数据显示，2022 年全球富马酸依美斯汀缓释胶囊市场规模约 900 万美元。
截至本报告披露日， 公司在富马酸依美斯汀及富马酸依美斯汀缓释胶囊项目研发投入约

2,865.67 万元。
三、风险提示
根据国家药品注册相关的法律法规要求，上述药品在获药监局一致性评价申请受理后将转入

药监局药品审评中心进行审评，审评完成时间、审评结果及药品通过一致性评价后的具体销售情
况等均具有不确定性。 公司将按有关规定及时对上述药品的后续进展情况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
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防范投资风险。

四、报备文件
《受理通知书》
特此公告。

亿帆医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 年 6 月 17 日

证券代码：002146 证券简称：荣盛发展 公告编号：临 2023-068 号

荣盛房地产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下属公司融资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

特别风险提示: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总额超过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 100%、 对资产负债率超过 70%

的被担保对象的担保金额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 50%，提请投资者充分关注担保风险。
根据荣盛房地产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2023 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

过的《关于公司 2023 年度担保计划的议案》和公司相关项目发展需要，近日，公司拟与相关融资机
构签订协议，为公司全资子公司的融资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
律监管指引第 1 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的相关规定，现就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担保情况概述
1、为了促进公司发展，公司全资子公司荣盛京宣张家口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荣盛

京宣”）与光大银行张家口分行拟继续合作业务 1,163 万元本金，由公司为上述业务提供连带责任
保证担保，上述保证担保总额不超过 1,250 万元，担保期限不超过 46 个月。

2、为了促进公司发展，公司全资子公司荣盛张家口宣化新城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宣化新
城”）与工商银行宣化支行拟继续合作业务 35,000 万元本金，由公司为上述业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
担保，上述保证担保总额不超过 40,000 万元，担保期限不超过 76 个月。

3、为了促进公司发展，公司全资子公司邯郸荣盛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邯郸荣盛”）
与沧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邯郸分行（以下简称“沧州银行邯郸分行”）拟继续合作业务 5,990 万元，
由公司继续为上述业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上述保证担保总额不超过 6,800 万元，担保期限为
自主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 同时，公司以自有资产为上述融资提供抵押担保。

4、为了促进公司发展，公司全资子公司廊坊写意园林绿化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廊坊写意
园林”)与廊坊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和平路支行(以下简称“廊坊银行”) 拟继续合作业务 38,989 万元，
由公司为上述业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上述保证担保总额不超过 45,000 万元，担保期限不超
过 60 个月。

5、为了促进公司发展，公司全资子公司河北荣盛建筑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河北材料”)与
廊坊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和平路支行(以下简称“廊坊银行”) 拟继续合作业务 11,496 万元，由公司
为上述业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上述保证担保总额不超过 14,000 万元，担保期限不超过 60 个
月。

二、担保额度使用情况

被担保方
被担保方最近
一期资产负 债
率

本 次 担 保 金
额 （万元 ）

本次担 保前
担 保 余 额
（万元 ）

本次担保后担
保余额 （万元）

本次 担 保 前 可
用担保额度 （万
元）

本 次 担 保 后 可
用担保额度 （万
元）

荣盛京宣 63.61% 1,250 - 1,250 - -
宣化新城 61.49% 40,000 - 40,000 - -
资 产 负 债 率 不 超 过
70%的各级全资 、控股
下属公司

不超过 70% - - - 1,835,000 1,793,750

邯郸荣盛 78.62% 6,800 - 6,800 - -
廊坊写意园林 97.19% 45,000 - 45,000 - -
河北材料 86.01% 14,000 - 14,000 - -
资产负债率超过 70%
的各级全资 、 控股下
属公司

超过 70% - - - 2,417,750 2,351,950

三、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一）被担保人一：荣盛京宣
1、被担保人：荣盛京宣；
2、成立日期：2016 年 11 月 22 日；
3、注册地点：河北省张家口市宣化区大北街北门口路东 2 号；
4、法定代表人：苏云红；
5、注册资本：人民币 5,000 万元；
6、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与经营，商品房销售，房屋租赁，物业管理服务，建筑装饰工程。（依法

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7、股东情况：公司持有荣盛京宣 100%股权；
8、信用情况：荣盛京宣信用状况良好。
9、财务情况：
单位：万元

2023 年 3 月 31 日 （未经审计） 2023 年 1-3 月（未经审计 ）

资产总额 负债总额 净资产 营业收入 利润总额 净利润

125,105.00 79,583.26 45,521.74 0 -36.99 -25.64
（二）被担保人二：宣化新城
1、被担保人：荣盛张家口宣化新城开发有限公司；
2、成立日期：2016 年 11 月 22 日；
3、注册地点：河北省张家口市宣化区大北街北门口路东 2 号；
4、法定代表人：苏云红；
5、注册资本：人民币 20,000 万元；
6、经营范围：土地整理开发、园区建设、基础设施建设与管理、公共基础设施建设运营维护、产

业发展服务、规划设计、企业管理咨询、环境管理、租赁和商务服务、旅游服务、住宿、餐饮服务、仓
储服务、城市公共交通运营、货物运输、家具制造、批发零售建材、新能源研发。（依法须经批准的项
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7、股东情况：公司持有宣化新城 100%股权；
8、信用情况：宣化新城信用状况良好。
9、财务情况：
单位：万元

2023 年 4 月 30 日 （未经审计） 2023 年 1-4 月（未经审计 ）

资产总额 负债总额 净资产 营业收入 利润总额 净利润

120,581.68 74,144.04 46,437.64 0 -1.75 -1.26
（三）被担保人三：邯郸荣盛
1、被担保人：邯郸荣盛；
2、成立日期：2016 年 6 月 21 日；
3、注册地点：河北省邯郸市丛台区丛台路与荀子大街交叉口东南角荣盛观邸小区售楼处；
4、法定代表人：李生；
5、注册资本：人民币 5,200 万元整；
6、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与经营。（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7、股东情况：公司间接持有邯郸荣盛 100%股权；
8、信用情况：邯郸荣盛信用状况良好。

9、财务情况：
单位：万元

2023 年 3 月 31 日 （未经审计） 2023 年 1-3 月（未经审计 ）

资产总额 负债总额 净资产 营业收入 利润总额 净利润

686,651.51 539,869.43 146,782.08 77,703.24 26,712.82 20,034.61
（四）被担保人四：廊坊写意园林
1、被担保人：廊坊写意园林；
2、成立日期：2002 年 11 月 18 日；
3、注册地点：廊坊开发区北区四号路北；
4、法定代表人：周建林；
5、注册资本：人民币 10,000 万元；
6、经营范围： 城市绿化管理；规划设计管理；公共事业管理服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

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7、股东情况：公司间接持有写意园林 100%股权；
8、信用情况：廊坊写意园林信用状况良好。
8、财务情况：

2023 年 3 月 31 日 (未经审计) 2023 年 1-3 月(未经审计 )
资产总额 负债总额 净资产 营业收入 利润总额 净利润

317,419.67 308,514.72 8,904.95 1,370.85 -917.96 -917.96
（五）被担保人五：河北材料
1、被担保人：河北材料；
2、成立日期：2016 年 06 月 12 日；
3、注册地点：河北香河新兴产业示范区和园路 2 号；
4、法定代表人：贾美珍；
5、注册资本：人民币 5,050 万元；
6、经营范围： 建筑材料加工；建筑材料、装饰装修材料、包装材料、日用百货、酒店用品、酒店

设备、音响设备、消防设备、机械设备及配件、办公用品、五金电料的销售；进出口业务（依法须经批
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7、股东情况：公司间接持有河北材料 100%股权；
8、信用情况：河北材料信用状况良好。

2023 年 5 月 31 日 (未经审计) 2023 年 1-5 月(未经审计 )
资产总额 负债总额 净资产 营业收入 利润总额 净利润

161,771.66 139,146.81 22,624.85 8,185.10 1,638.40 1,638.40
四、担保的主要内容
（一）因荣盛京宣向光大银行张家口分行融资提供的担保
1、保证担保协议方：公司与光大银行张家口分行；
2、 担保主要内容： 公司与光大银行张家口分行签署《固定资产暨项目融资借款合同变更协

议》，为荣盛京宣上述融资提供全额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3、担保范围 ：主债权本金 、利息、罚息、复利 、违约金 、损害赔偿金 ，以及诉讼（仲裁）

费、保全费、律师费等债券人实现债券的一切费用，因债务人违约而给债权人造成的损失
和其他所有应付费用等。

（二）因宣化新城向工商银行宣化支行融资提供的担保
1、保证担保协议方：公司与工商银行宣化支行；
2、担保主要内容：公司与工商银行宣化支行签署相关展期协议，为宣化新城上述融资提供全

额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3、担保范围 ：主债权本金 、利息、罚息、复利 、违约金 、损害赔偿金 ，以及诉讼（仲裁）

费、保全费、律师费等债券人实现债券的一切费用，因债务人违约而给债权人造成的损失
和其他所有应付费用等。

（三）因邯郸荣盛向沧州银行邯郸分行融资提供的担保
1、保证担保协议方：公司与沧州银行邯郸分行；抵押担保协议方：公司与沧州银行邯郸分行。
2、担保主要内容：公司与沧州银行邯郸分行签署《保证合同》；公司与沧州银行邯郸分行签署

《抵押合同》，为邯郸荣盛上述融资分别提供全额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抵押担保。
3、担保范围：保证人承担连带保证责任的范围包括但不限于主合同项下的债权本金及利息、

复利、罚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和贷款人为实现债权发生的实际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律师
费、差旅费等）。

（四）因廊坊写意园林向廊坊银行和平路支行融资提供的担保
1、保证担保协议方： 公司、廊坊银行和平路支行。
2、担保主要内容：公司与廊坊银行和平路支行签订《保证合同》为廊坊写意园林上述融资提供

全额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3、担保范围： 保证担保的范围包括主合同项下主债权本金、利息、罚息、复利、违约金、损害赔

偿金、手续费及债权人为签订或履行本合同而发生的其他费用、按《民事诉讼法》有关规定确定由
债务人和保证人承担的迟延履行债务利息和迟延履行金、债权人实现主债权和担保权利的一切费
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律师费、差旅费、评估费、过户费、保险费、保全费、公告费、公证认证费、
翻译费、执行费等)及其他的主合同债务人及保证人应向债权人支付的费用，以及债权人根据主合
同约定要求债务人补足的保证金。

（五）因河北材料向廊坊银行融资提供的担保
1、保证担保协议方：公司、廊坊银行和平路支行。
2、担保主要内容：公司与廊坊银行和平路支行签订《保证合同》为河北材料上述融资提供全额

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3、担保范围：保证担保的范围包括主合同项下主债权本金、利息、罚息、复利、违约金、损害赔

偿金、手续费及债权人为签订或履行本合同而发生的其他费用、按《民事诉讼法》有关规定确定由
债务人和保证人承担的迟延履行债务利息和迟延履行金、债权人实现主债权和担保权利的一切费
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律师费、差旅费、评估费、过户费、保险费、保全费、公告费、公证认证费、
翻译费、执行费等)及其他的主合同债务人及保证人应向债权人支付的费用，以及债权人根据主合
同约定要求债务人补足的保证金。

五、公司董事会意见
《关于公司 2023 年度担保计划的议案》已经公司董事会决议通过，本次担保事项在前述担保

计划范围内。 关于本次担保事项，公司董事会认为：
荣盛京宣、宣化新城、邯郸荣盛、廊坊写意园林、河北材料均为公司的全资子公司，公司对上述公

司日常经营拥有控制权，能够掌握上述公司财务状况；上述被担保子公司经营风险较小，由公司为上
述融资提供担保是为了支持上述公司更好发展，不存在损害公司和股东利益的情形。 随着业务的不断
发展，荣盛京宣、宣化新城、邯郸荣盛、廊坊写意园林、河北材料有足够的能力偿还本次融资。

六、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 公司实际担保总额为 450.93 亿元， 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193.71%。 其中公司及其控股下属公司对合并报表外单位提供的实际担保余额 70.36 亿元，占公司
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30.22%，公司无逾期担保事项发生。

七、备查文件
公司 2023 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特此公告。

荣盛房地产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二三年六月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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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上市公司名称：华映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股票简称：华映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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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册地址：Clarendon House, 2 Church Street, Hamilton HM11,Bermuda（
英属百慕大群岛）
通讯地址：Clarendon House, 2 Church Street, P.O.Box HM666,Hamilton HMCX, Bermuda
股份变动性质：持股比例降低
签署日期：二 O 二三年六月
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一、本报告书系信息披露义务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以下简称“《证券法》”）、《上市

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以下简称“《收购办法》”）、《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15 号———权益变动报告书》（以下简称“《准则 15 号》”）及相关的法律、法规编写。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签署本报告书已获得必要的授权和批准，其履行亦不违反信息披露义务
人章程或内部规则中的任何条款，或与之相冲突。

三、依据《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收购办法》的规定，本报告书已全面披
露了信息披露义务人在华映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映科技”）拥有的股份变动情
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除本报告书披露的持股信息外，信息披露义务人没有通过任何其他方
式增加或减少其在华映科技中拥有的股份。

四、本次权益变动是根据本报告所载明的资料进行的。 信息披露义务人没有委托或者授权其
他任何人提供未在本报告书中列载的信息和对本报告书做出任何解释或者说明。

五、本次权益变动是基于：
2021 年 6 月 8 日，信息披露义务人收到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福州中院”）拍

卖通知书((2021)闽 01 执恢 64 号)，裁定拍卖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的华映科技股票 91,800,000 股，
于 2021 年 8 月 16 日十时至 2021 年 8 月 17 日十时止福州中院在淘宝网司法拍卖平台上进行第一
次公开拍卖， 本场拍卖流拍。 又于 2021 年 9 月 13 日十时至 2021 年 9 月 14 日十时止进行第二次
公开拍卖，根据福州中院司法拍卖网络平台页面显示的拍卖结果，网络竞价成功；2021 年 10 月 8
日收到福州中院执行裁定书(2021)闽 01 执恢 64 号之一裁定股票所有权自裁定书送达买受人时起
移转，本次信息披露义务人被拍卖 91,800,000 股，占华映科技总股本的 3.32%。

2022 年 3 月 15 日，信息披露义务人收受安信证券贵阳分公司（以下简称“安信证券”）邮件转
知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深圳中院”）委托执行函「(2021)粤 03 执 516 号之一」，
内容为委托贵阳市云岩区法院代为协助卖出 (2021)粤 03 执 516 号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的无限售
流通股股票(18080 万股)，未来变卖所得价款及账户内所有资金含利息，将扣划至深圳中院，并将
执行结果函复深圳中院。

2022 年 4 月 12 日信息披露义务人收受安信证券转寄深圳中院协助执行通知书 (2021) 粤 03
执 516 号」，内容为: (1)因强制变现需要，请安信证券协助将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之被冻结华映科
技股票 1,668 万股 ，冻结状态调整为可售冻结。 (2)以市价强制卖出，卖出金额以清算后金额为准，
将变卖所得金额及资金账户之资金(含利息)全部扣划至深圳中院。 (3)协助执行期间，将对信息披
露义务人的资金账户增加账户限制。 安信证券贵阳营业部于 2022 年 6 月 24 日至 2022 年 7 月 8
日期间，通过集中竞价交易累计卖出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华映科技股票 1,668 万股，信息披露义务
人被卖出减持股份占华映科技公司总股本比例为 0.60%。

2022 年 9 月 8 日信息披露义务人收受安信证券转寄深圳中院协助执行通知书(2021) 粤 03 执
516 号之一」，内容为: (1)因强制变现需要，请安信证券协助将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之被冻结华映
科技股票 1,614 万股冻结状态调整为可售冻结。 (2)以市价强制卖出，卖出金额以清算后金额为准，
将变卖所得金额及资金账户之资金(含利息)全部扣划至深圳中院。 (3)协助执行期间，将对信息披
露义务人的资金账户增加账户限制。 安信证券贵阳营业部于 2022 年 11 月 11 日至 2022 年 11 月
16 日期间，通过集中竞价交易累计卖出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华映科技股票 1,614 万股，信息披露
义务人被卖出减持股份占华映科技公司总股本比例为 0.58%。

2023 年 4 月 20 日信息披露义务人收受安信证券转寄深圳中院协助执行通知书 (2021) 粤 03
执 516 号之二」，内容为: (1)因强制变现需要，请安信证券协助将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之被冻结华
映科技股票 1,368 万股冻结状态调整为可售冻结。 (2)以市价强制卖出，卖出金额以清算后金额为
准，将变卖所得金额及资金账户之资金(含利息)全部扣划至深圳中院。 (3)协助执行期间，将对信息
披露义务人的资金账户增加账户限制。 安信证券贵阳营业部于 2023 年 5 月 22 日至 2023 年 6 月
14 日期间，通过集中竞价交易累计卖出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华映科技股票 1,368 万股，信息披露
义务人被卖出减持股份占华映科技公司总股本比例为 0.49%。

自 2020 年 11 月 18 日信息披露义务人披露《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后至今，信息披露义务人
累计减持华映科技股权比例为 5.00%， 减持后， 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华映科技股数降至
251,389,715 股，持股比例降至 9.09%。

第一节 释 义
本权益变动报告书中，除非文意另有所指，下列简称具有以下含义：

华映百慕大、信息披露义务人 指 中华映管（百慕大）股份有限公司

华映科技、上市公司 、发行人 指 华映科技（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

中华映管 指 中华映管股份有限公司

本报告书 指 华映科技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中国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公司法 》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证券法 》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收购办法》 指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准则 15 号 》 指 《公开发行证券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15 号———权益变动报
告书 》

元、万元 指 人民币元、万元

第二节 信息披露义务人介绍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基本情况
1、基本信息
企业名称：中华映管（百慕大）股份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1994 年 6 月 16 日
注册地址：Clarendon House, 2 Church Street,Hamilton HM11,Bermuda（英属百慕大群岛）
法定代表人：钟博勋
注册资本：13,190 万美元
法人组织机构代码：19586
企业类型：股份有限公司
经营期限：永续经营
经营范围：控股投资
通讯方式：Clarendon House, 2 Church Street,P.O.Box HM666,Hamilton HMCX, Bermuda
股东：中华映管持有华映百慕大 100%的股份
2、信息披露义务人的董事及主要负责人员基本情况

姓名 性别 职务 国籍 长期居住地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地区 居
留权

钟博勋 男 董事长 、总经理 中国 台湾台中 是

詹志华 男 董事、副总经理 中国 台湾桃园 是

3、信息披露义务人在境内、境外其他上市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达到或超过该公司已发行股
份 5%的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信息披露义务人未持有、控制其他上市公司达到或超过 5%以上股份。
第三节 权益变动目的
信息披露义务人减持华映科技股份是因为执行法院裁定对该股份采取出售措施。
信息披露义务人因执行法院裁定有可能在未来 12 个月内继续减少在华映科技中拥有权益的

股份。
第四节 权益变动方式
一、本次权益变动前后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上市公司股份比例情况
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上市公司股份比例变化情况如下：

华映百慕大

股份数量（股） 比例

本次变动前 389,689,715 14.09%
2021 年 10 月被减持 -91,800,000 -3.32%
2022 年 6 月至 7 月被减持 -16,680,000 -0.60%
2022 年 11 月被减持 -16,140,000 -0.58%
2023 年 5 月至 6 月被减持 -13,680,000 -0.49%
本次变动后 251,389,715 9.09%

二、本次权益变动的基本情况
1、2021 年 10 月 08 日，信息披露义务人收到福州中院执行裁定书 ((2021)闽 01 执恢 64 号之

一)，裁定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的华映科技股票 9,180 万股，占华映科技总股本的 3.32%，通过淘宝

网司法拍卖平台公开拍卖，拍卖款人民币 199,022,400 元，交付渤海国际信托股份有限公司抵偿债
务;上述股票的所有权及其它财产权利自裁定书送达买受人时起转移。

2、2022 年 4 月 12 日信息披露义务人收受安信证券转寄深圳中院协助执行通知书 (2021) 粤
03 执 516 号」，内容为: (1)因强制变现需要，请安信证券协助将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之被冻结华映
科技股票 1,668 万股 ，冻结状态调整为可售冻结。 (2)以市价强制卖出，卖出金额以清算后金额为
准，将变卖所得金额及资金账户之资金(含利息)全部扣划至深圳中院。 (3)协助执行期间，将对信息
披露义务人的资金账户增加账户限制。 安信证券贵阳营业部于 2022 年 6 月 24 日至 2022 年 7 月 8
日期间，通过集中竞价交易累计卖出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华映科技股票 1,668 万股，信息披露义务
人被卖出减持股份占华映科技公司总股本比例为 0.60%。

3、2022 年 9 月 8 日信息披露义务人收受安信证券转寄深圳中院协助执行通知书(2021) 粤 03
执 516 号之一」，内容为: (1)因强制变现需要，请安信证券协助将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之被冻结华
映科技股票 1,614 万股冻结状态调整为可售冻结。 (2)以市价强制卖出，卖出金额以清算后金额为
准，将变卖所得金额及资金账户之资金(含利息)全部扣划至深圳中院。 (3)协助执行期间，将对信息
披露义务人的资金账户增加账户限制。安信证券贵阳营业部于 2022 年 11 月 11 日至 2022 年 11 月
16 日期间，通过集中竞价交易累计卖出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华映科技股票 1,614 万股，信息披露
义务人被卖出减持股份占华映科技公司总股本比例为 0.58%。

4、2023 年 4 月 20 日信息披露义务人收受安信证券转寄深圳中院协助执行通知书 (2021) 粤
03 执 516 号之二」，内容为: (1)因强制变现需要，请安信证券协助将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之被冻结
华映科技股票 1,368 万股冻结状态调整为可售冻结。 (2)以市价强制卖出，卖出金额以清算后金额
为准，将变卖所得金额及资金账户之资金(含利息)全部扣划至深圳中院。 (3)协助执行期间，将对信
息披露义务人的资金账户增加账户限制。 安信证券贵阳营业部于 2023 年 5 月 22 日至 2023 年 6
月 14 日期间，通过集中竞价交易累计卖出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华映科技股票 1,368 万股，信息披
露义务人被卖出减持股份占华映科技公司总股本比例为 0.49%。

三、信息披露义务人在上市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的权利限制
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的股份及相关限制情况如下：
1、股份限售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的股份均为可上市流通股。
2、股份质押、冻结及被裁定拍卖（变卖）情况

持股总数
（股） 被冻结股数（股 ） 质押股数（股）

占 华 映 百
慕 大 持 股
比例

占 华 映
科 技 总
股 本 比
例

法院已裁定拍卖
（变卖）股数 （股）

占 华 映 百
慕 大 持 股
比例

占 华 映
科 技 总
股 本 比
例

251,389,715 251,389,715 134,300,000 53.42% 4.86% 134,300,000 53.42% 4.86%
除上述情况外，信息披露义务人在上市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不存在其他的权利限制。
四、信息披露义务人前次权益变动报告书简要情况
前次权益变动报告书披露的日期：2020 年 11 月
前次权益变动后持股种类和数量：自 2020 年 11 月 18 日信息披露义务人披露《简式权益变动

报告书》后至今，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华映科技股数降至 251,389,715 股，持股比例降至 9.09%股
权。

第五节 前六个月内买卖上市交易股份的情况
2023 年 5 月 22 日至 2023 年 6 月 14 日， 安信证券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共计卖出华映百慕

大所持华映科技 13,680,000 股，华映百慕大因此被动减持华映科技 13,680,000 股，持股比例减少
0.49%。
股东名称 被动减 持方

式 减持期间 减持均价
(元/股) 减持股数(股) 减持比例

中华映管 （百慕
大 ） 股份有限公
司

集中竞 价交
易

2023/5/22
-
2023/6/14

1.88 13,680,000 0.49%

第六节 其他重大事项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除本报告书已披露的事项外，信息披露义务人不存在为避免对本报告书内

容产生误解而必须披露的其他信息，亦不存在根据适用法律应当披露而未披露的其他重大信息。
第七节 备查文件
一、备查文件
1、信息披露义务人的法人营业执照；
2、信息披露义务人董事及其主要负责人名单及其身份证明文件；
3、中国证监会或证券交易所要求报送的其他备查文件。
二、备置地点
本报告书及上述备查文件备置于上市公司证券事务部，以供投资者查询。
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本人（以及本人所代表的机构）承诺本报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

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信息披露义务人：中华映管（百慕大）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钟博勋
签字 ：

日期 ：2023 年 6 月 15 日
附表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基本情况

上市公司名称 华映科技（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 上市公司所在地 福建省福州市

股票简称 华映科技 股票代码 000536

信息披露义务人名称 中华映管（百慕大）股份有限公司 信息披露义务人注册地

Clarendon House, 2
Church Street, Hamilton
HM11,Bermuda（英属百慕
大群岛）

拥有权益的股份数量变
化

增加 □ 减少 ■
不变，但持股人发生变化 □ 有无一致行动人 有 □ 无 ■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为
上市公司第一大股东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为

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 是 □ 否 ■

权益变动方式 （可多选）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 □ 协议转让 □
国有股行政划转或变更 □ 间接方式转让 □
取得上市公司发行的新股 □ 执行法院裁定 ■
继承 □ 赠与 □
其他 □

信息披露义务人披露前
拥有权益的股份数量及
占上市公司已发行股份
比例

股票种类： A 股股票
持股情况：
华映百慕大持有华映科技 389,689,715 股 ,占华映科技总股本的 14.09%。

本次权益变动后 ，信息披
露义务人拥有权益的股
份数量及变动比例

股票种类： A 股股票
持股情况：
华映百慕大持有华映科技 251,389,715 股，占华映科技总股本的 9.09%。
变动比例：5.00%

在上市公司中拥有权益
的股份变动的时间及方
式

时间 : 2021 年 10 月-2023 年 6 月
方式 : 执行法院裁定

是否充分披露资金来源 是 否 不适用 ■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拟
于未来 12 个月内继续增
持或减持

是 ■ 否 □
注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 ，信息披露义务人所持华映科技 9.09%股权中 ，4.86%已进入司
法拍卖/变卖程序 ，不排除在未来 12 个月内继续被动减持。

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此前
6 个 月是否 在 二 级 市 场
买卖该上市公司股票

是 ■ 否 □
注 ：因债务到期未履行支付义务 ，安信证券于 2023 年 5 月 22 日至 2023 年 6 月 14 日通过
二级市场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共计卖出信息披露义务人所持华映科技 13,680,000 股。

涉及上市公司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减持股份的，信息披露义务人还应当就以下内容予以说明 ：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
减持时是否存在侵害上
市公司和股东权益的问
题

是 否 不适用 ■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
减持时是否存在未清偿
其对公司的负债 ，未解除
公司为其负债提供的担
保，或者损害公司利益的
其他情形

是 否 不适用 ■

本次权益变动是否需取
得批准 是 否 不适用 ■

是否已得到批准 是 否 不适用 ■

中华映管 （百慕大 ）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钟博勋

签字 ：
2023 年 6 月 1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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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华菱线缆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国有股权无偿划转暨控股股东

发生变更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
重要提示：
1、本次国有股权无偿划转完成后，湖南华菱线缆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华菱线

缆”）的控股股东将由湖南湘钢资产经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湘钢资产经营”）变更为湘潭钢铁集
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湘钢集团”)，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化，仍为湖南省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
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湖南省国资委”)。

2、本次国有股权无偿划转事项尚需签署相关股份无偿划转协议。
3、本次国有股权无偿划转事项，根据《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第六十三条的规定，可免于发

出要约收购。
4、湘钢资产经营为湘钢集团的全资子公司，属于统一管理体系。 本次控制权变更事项不会对

公司的正常生产经营造成不利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和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一、本次股权无偿划转基本情况
公司于 2023 年 6 月 16 日收到间接控股股东湘钢集团的通知， 根据湖南钢铁集团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湖南钢铁集团”）《关于无偿划转湖南华菱线缆股份有限公司股权的批复》（湖南钢铁
【2023】51 号），将湘钢资产经营持有的华菱线缆 41.80%股权（对应 223,363,200 股）无偿划转至湘
钢集团。 本次股权无偿划转完成后，公司控股股东将由湘钢资产经营变更为湘钢集团，实际控制人
仍为湖南省国资委。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第六十三条第（一）项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投资者可以免于发
出要约：经政府或者国有资产管理部门批准进行国有资产无偿划转、变更、合并，导致投资者在一
个上市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占该公司已发行股份的比例超过 30%”。本次股权无偿划转符合《上
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第六十三条第（一）项的相关规定，收购人可以免于发出要约。

二、本次无偿划转前后公司股权结构的变化情况（截至本公告披露日）
股权划转前：

股权划转后：

三、本次股权无偿划转双方基本情况
1、划出方基本情况

名称 湖南湘钢资产经营有限公司

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 湘潭市岳塘区钢城路

法定代表人 张明

注册资本 30000 万人民币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30300553004490W
注册号 430300000036958

经营范围 法律和政策允许的资产管理与经营 ;产权管理与经营 ;资产和企业重组 、优化 、转让和收
购 ;投资控股和资金筹集 ;投资收益管理和再投资。

成立日期 2010 年 03 月 22 日

核准日期 2022 年 08 月 22 日

登记机关 湘潭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2、划入方基本情况
名称 湘潭钢铁集团有限公司

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 湘潭市岳塘区钢城路

法定代表人 杨建华

注册资本 67440.77219 万人民币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30300184682551F
注册号 430300000010716

经营范围

生铁、钢材、焦化产品 、水泥、耐火材料 、冶金机械设备制造 、销售 ;白云岩 、石灰岩的开采
和销售 ;冶金技术咨询 ;计算机及自动化设备经营与技术开发 ;出口钢铁产品 、焦炭及化
工副产品、耐火材料 ;进口生产所需原辅材料 ;机械设备零配件 “三来一补 ”业务 ;园林绿
化 ;电气设备制造 ;金属丝绳及其制品的制造和销售 ;钢铁废弃物的加工和销售 ;广告制
作、代理 、发布 ;企业发展 、企业重组 、企业并购相关服务 ;矿产品 、冶金生产原辅材料的
销售 ;职业技能培训 ;安全生产培训。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
展经营活动 ）

成立日期 1998 年 07 月 16 日

核准日期 2022 年 06 月 02 日

登记机关 湘潭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注：上述信息摘自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
四、本次控股股东变更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无偿划转为湘钢集团根据湖南钢铁集团《关于无偿划转湖南华菱线缆股份有限公司股权

的批复》（湖南钢铁【2023】51 号）的要求，将湘钢资产经营持有的公司 41.80%股权无偿划转至湘钢
集团，系湖南钢铁集团落实湖南省国资委关于压缩层级管理、减少法人户数工作要求的重要举措,
有利于进一步精简管理架构，提升管理水平。 本次无偿划转不会对公司的正常生产经营和持续发
展造成不利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和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本次无偿划转完成后，湘钢集团作为公
司的控股股东将继续履行公司原控股股东湘钢资产经营于《湖南华菱线缆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发行
A 股股票招股说明书》（以下简称“招股说明书”）中所做出的承诺事项。 详见公司于 2021 年 6 月 9
日披露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的《招股说明书》全文及摘要。

五、其他相关事项说明
上述国有股权无偿划转事项还需湘钢集团与湘钢资产经营签订无偿划转协议，信息披露义务

人湘钢集团需披露收购报告书摘要、收购报告书全文，对具体情况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并聘请律师
出具法律意见书对上述事项发表法律意见。 后续公司将根据进展情况及时履行相应的信息披露义
务。 敬请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六、备查文件
湘钢集团出具的《湘潭钢铁集团有限公司关于湘钢资产经营将所持华菱线缆股权无偿划转至

湘钢集团的通知》。
特此公告。

湖南华菱线缆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 年 6 月 1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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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华菱线缆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持股 5%以上股东减持计划时间届满

暨后续减持计划的预披露公告
持股 5%以上的股东长沙新湘先进设备制造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及其一致行动人湖

南兴湘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保证向本公司提供的信息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一致。
特别提示：
1、减持时间届满
湖南华菱线缆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 2023 年 2 月 25 日在巨潮资讯网（www.

cninfo.com）披露了《关于持股 5%以上股东减持计划时间届满暨其一致行动人后续减持计划的预
披露公告》（公告编号：2023-009），持有公司股份 36,835,843 股的股东长沙新湘先进设备制造投资
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新湘先进”） 计划自公告披露之日起减持公司股份不超过
16,032,720 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3%）， 其中采取大宗交易方式的， 减持股份的总数不超过
10,688,480 股，即不得超过公司股份总数的 2%；采取集中竞价交易方式的，减持股份的总数不超
过 5,344,240 股，即不得超过公司股份总数的 1%。 新湘先进的一致行动人湖南兴湘投资控股集团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兴湘集团”）持有公司股份 24,857,054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 4.6512%。
兴湘集团与新湘先进合计持有公司股份 61,692,897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 11.5438%。

截至 2023 年 6 月 16 日，新湘先进本次减持计划的时间已届满，累计减持 1,075,500 股，占公
司总股本的 0.2012%。

2、 后续减持计划
新湘先进计划减持公司股份数量不超过 32,065,440 股（若减持计划实施期间公司有送股、资

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股份变动事项，将对该减持数量进行相应调整），即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 6%。
其中，采取大宗交易方式的，任意连续 90 个自然日内减持股份的总数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 2%。 采
取大宗交易方式的，任意连续 90 个自然日内减持股份总数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 1%。

根据《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
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等相关规定，现将具体情况说明如下：

一、股东减持计划实施情况
（一）股东减持情况
1、股东减持股份情况

股东名称 减持方式 减持期间 减持均价（元/
股） 减持股数（股） 占 总 股 本 比

例 （%）

长 沙 先 进 设
备 制 造 投 资
基 金 合 伙 企
业 （ 有 限 合
伙）

集中竞价交易 2023 年 5 月 16 日-5 月 25 日 10.2609 1,075,500 0.2012
大宗交易 - - - -

合计 - 1,075,500 0.2012

以上减持股份来源于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前新湘先进持有的公司股份。 通过集中竞价交易
减持价格区间为 10.0900 元/股-10.2642 元/股。

2、股东本次减持前后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份性质
本次减持前持有股份 本次减持后持有股份

股数（股 ） 占 总 股 本 比 例
（%） 股数（股 ） 占 总 股 本 比 例

（%）

长 沙 先 进 设 备 制
造 投 资 基 金 合 伙
企业 （有限合伙）

合计持有股份 36,835,843 6.8926 35,760,343 6.6914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36,835,843 6.8926 35,760,343 6.6914
有限售条件股份 0 0.0000 0 0.0000

本次减持计划实施完成后， 新湘先进及其一致行动人兴湘集团合计持有公司股份 60,617,397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 11.3426%。

（二）其他相关说明
1、本次减持计划实施情况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深圳证券

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
作》、《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
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等法律法规、部门规章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不存在违法违规情况。

2、本次减持股份计划已按照相关规定于 2023 年 2 月 25 日进行了预披露，本次减持与此前已
披预披露的减持计划一致，实际减持股份数量与比例均未超过计划减持股份数量与比例，不存在
违规情形。

4、新湘先进不属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本次减持计划的实施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
生变化，不会对公司治理结构、股权结构及持续经营产生重大影响。

5、截至本公告日，本次股份减持计划时间已届满。
二、后续减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公司于近日收到持股 5%以上的股东新湘先进的《股份减持计划告知函》，现将有关情况公告

如下：
（一）股东的基本情况
1、股东名称：长沙新湘先进设备制造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2、持股情况：截至 2023 年 6 月 16 日，新湘先进持有公司股份 35,760,343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6.6914%，其一致行动人兴湘集团持有公司股份 24,857,054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 4.6512%。
兴湘集团与新湘先进合计持有公司股份 60,617,397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 11.3426%。

（二）本次减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1、减持原因：自身资金需要。
2、股份来源：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前已持有的股份。
3、减持方式：证券交易所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大宗交易方式。
4、拟减持股份数量、比例：计划减持公司股份数量不超过 32,065,440 股，即不超过公司总股本

的 6%。 其中，采取大宗交易方式的，任意连续 90 个自然日内减持股份的总数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
2%。 采取大宗交易方式的，任意连续 90 个自然日内减持股份总数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 1%。

5、计划减持期间：通过大宗交易进行减持的，为公司披露本公告之日起 3 个交易日后的 6 个
月内；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进行减持的，为公司披露本公告之日起 15 个交易日后的 6 个月内，
根据法律法规规定禁止减持的敏感期除外。

6、价格区间：根据减持时的市场价格及交易方式确定。
7、若本次减持计划实施期间公司有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股份变动事项，将对该减持

数量进行相应调整。
（三）本次减持计划与此前已披露意向、承诺一致
本次拟减持事项不违反新湘先进及其一致行动人兴湘集团在《首次公开发行 A 股股票招股说

明书》和《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上市公告书》时所作的承诺。
（四）相关风险提示
1、新湘先进将根据市场情况、公司股价情况等情形决定是否实施本次减持计划；本次减持计

划存在减持时间、减持数量、减持价格的不确定性；本次减持计划是否实施以及是否按期实施完成
存在不确定性。

2、新湘先进不属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本次减持计划实施不会导致上市公司控制权
发生变更，不会对公司治理结构、股权结构及持续经营产生影响。

3、本次减持计划实施期间，公司将督促新湘先进及其一致行动人兴湘集团严格遵守《中华人
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
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上市公司股东、 董监高减持股份的
若干规定》、《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等法
律法规及相关规定的要求，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三、备查文件
1、长沙新湘先进设备制造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出具的《关于股份减持计划减持时间

届满的告知函》。
2、长沙新湘先进设备制造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出具的《股份减持计划告知函》。
特此公告。

湖南华菱线缆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 年 6 月 16 日


